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21號

聲  請  人  丁○○○

            甲○○  

            丙○○  

上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王瑩婷律師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丁○○○對相對人所負扶養義務應予免除。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甲○○、丙○○負擔三分之二，餘由

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丁○○○為相對人之母、聲請人甲○○為相對人之胞

弟、聲請人丙○○為相對人之胞妹(下合稱聲請人)。相對人

無配偶且無子女，於民國89年3月25日經法院宣告禁治產宣

告，並由聲請人丁○○○擔任監護人。聲請人與相對人已30

餘年未聯繫，且相對人自幼素行不良，又因搶劫入監服刑，

更因染上毒品，對聲請人有咆哮、拿刀威脅、施暴等重大身

體及精神上虐待情事，對於聲請人有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

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情節重大。

二、聲請人丁○○○部分：

　　相對人長年遺棄丁○○○，未曾對丁○○○盡過扶養義務，

已屬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且丁○○○已84

歲，患有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爰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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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免除對相

對人之扶養義務。

三、聲請人甲○○、丙○○部分：

　　相對人曾大聲對家人咆哮，甚至揚言要殺其父親，甲○○為

保護家人因而與相對人發生肢體衝突，且曾見聞丙○○遭相

對人毆打致傷痕累累，丙○○甚至因相對人之家暴而需至身

心科看診，可見相對人與甲○○、丙○○間之情感早已嚴重

破裂。甲○○現年62歲，於10餘年前退役，身體狀況不佳，

無穩定工作收入，丙○○現年65歲，於109年退休，現無業

且無工作能力，曾罹患子宮頸癌，且有躁鬱症，需定期回醫

院治療，均無扶養相對人之能力，爰均依民法第1118條、第

1118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對相對人之

扶養義務。

四、退步言之，如本院認聲請人請求免除扶養義務無理由，爰備

位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減輕聲請人對相對人

之扶養義務等語。

五、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

　㈡備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減輕。

貳、相對人答辯略以：

一、甲○○自國中畢業就讀軍校開始，因相對人工作忙碌，且甲

○○不常返家，故自甲○○國中畢業後，兩人即甚少見面，

而丙○○大學畢業後即至日本留學，與相對人亦甚少見面。

張相對人並無自幼素行不良，後因搶劫入監服刑並染上毒癮

之情形。且相對人與甲○○、丙○○甚少見面，不可能對渠

二人有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主張相

對人對之為不法侵害行為之情形既未能具體描述，要無符合

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之具體事由。況相對人因患有精神分裂

症，聲請人所稱之相對人上開行為，是否係因受疾病影響，

亦應由聲請人舉證釐清。

二、相對人於89年3月28日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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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未滿60歲，未達強制退休年齡，故於相對人經法院宣告

為禁治產人之前，丁○○○是否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而有命

相對人與其他手足共同分攤扶養義務之要件尚非無疑，丁○

○○主張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並無理由。又甲○○、丙○○

之財產非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且甲○○享有優惠存款及每個

月之月退俸為其主要收入來源；丙○○自承曾罹患癌症，亦

不能排除其因曾經罹病而對於生前財產有計畫的辦理傳承至

其小孩或其他人名下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均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

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

姊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間。」、「負扶養義務者有

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

親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三、家長。四、兄弟姊妹。

五、家屬。六、子婦、女婿。七、夫妻之父母。同係直系尊

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

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

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

14條第3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

務，同法第1118條前段亦有明定。是以，負扶養義務人需有

扶養能力，所謂有扶養能力，係指負扶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

己原有相當之生活而言，亦即負扶養義務後，生活雖非毫無

減縮，但不應因而發生重大惡化，故反面推論，若負扶養義

務人因負擔扶養義務，致自身生活無以為繼，應認負扶養義

務人無扶養能力，其扶養義務應予免除。再所謂扶養程度分

為生活保持義務及生活扶助義務，前者為父母子女、夫妻間

之扶養義務，此義務為父母子女或夫妻身分關係之本質要素

之一，保持對方即係保持自己；而後者，例如兄弟姐妹間之

扶養義務，此義務為親屬之輔助要素之一，須因一方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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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能維持生活者，他方始負扶助之義務，扶養義務人僅

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生活上必要之扶

助。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

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

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

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

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

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

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

明定。

二、相對人為丁○○○之子、甲○○、丙○○之胞弟、胞妹，且

相對人無配偶、子女等情，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又相對人

現生活無法自理，需專人照顧，現居住於康復之家，且名下

無財產，民國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4000元、1000元等情，

亦有身心障礙證明、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1月4日中市社

青字第1130157396號函及所附資料、迦南康復之家113年11

月4日迦康字第1130000305號函及所附資料、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為憑，堪認相對人已不足以維持生活。

三、關於丁○○○部分：

　　丁○○○主張相對人未曾對其盡過扶養義務，且丁○○○已

84歲，患有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等情，

業據提出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且依本院調取之

丁○○○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知丁○○

○名下無財產，111年至112年所得皆為0元。本院考量父母

對其已成年子女間之扶養義務僅為「生活扶助義務」，係輔

助性質，即於一方無法生活，他方有扶養能力，始負有扶養

義務，故扶養義務人所負者乃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

限度內，對受扶養權利人為必要之扶助，依丁○○○年齡、

家庭生活狀況及將來必要生活費用之支出，尚難認其為與身

分相當之生活後，仍有餘力扶養相對人。從而，丁○○○依

民法第1118條前段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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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關於甲○○、丙○○部分：

　　㈠丁○○○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業如前述，又相

對人之父張致遠業於101年4月15日死亡，亦有戶籍謄本在

卷可按，則甲○○、丙○○即因此為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人。

　　㈡甲○○、丙○○主張相對人對其等有咆哮、拿刀威脅、施

暴等重大身體及精神上虐待等情，固據證人戊○○到庭證

述略以：伊高中時期在兩造位於潭子的家，有見聞相對人

　　　從樓上衝下來到餐廳裡說要殺他爸爸，甲○○為了維護父

母衝上前去維護，丙○○叫伊趕快回家，伊躲在角落有看

到甲○○衝出前院，當時甲○○臉上有傷、嘴角流血，眼

睛紅腫。嗣伊大學畢業後在伊承租的房子裡，伊看到丙○

○臉上有傷，鼻青臉腫，丙○○說是被相對人打的等語。

然證人戊○○聽自丙○○轉述之事，既未親自見聞，要屬

傳聞證據，已難遽採為不利於相對人之人認定。又相對人

雖曾揚言要殺其父，並與聲請人甲○○、丙○○發生衝

突。然查，相對人之父親張致遠及母親張楊碧蓮，因相對

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自88年間即曾入院治療，為保護相對

人，而共同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為禁治產宣告，經本院於

89年3月22日以89年度禁字第11號裁定宣告相對人為禁治

產人，業經本院調取本院89年度禁字第11號案卷核閱無

誤。且相對人與甲○○、丙○○等同住期間非長，相對人

上開家庭暴力行為應僅屬相處不睦而生之偶發衝突，尚難

認已達情節重大而有減輕或免除甲○○、丙○○對相對人

扶養義務必要之程度。至聲請人甲○○、丙○○其餘相對

人對渠二人家庭暴力事實之主張，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

即難憑採。

　　㈢甲○○、丙○○另主張其等年事已高，均已退休，無扶養

相對人之能力等語。查，甲○○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

筆、汽車1輛，財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5萬6296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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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16萬0579、14萬1096元，有存款及領

有月退金；丙○○名下無財產、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9

萬9739元、13萬9807元，且有存款約1000多萬元等情，業

據甲○○、丙○○陳明在卷，並有本院調取之稅務電子閘

門財產調件明細表可稽，足見渠二人仍有相當之資力，其

等對相對人負扶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己原有相當之生活，

且其等僅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相對

人生活上必要之扶助，難認其無餘力扶養聲請人。綜上，

甲○○、丙○○依民法第1118條前段、1118條之1第1、2

項之規定，請求減輕或免除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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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21號
聲  請  人  丁○○○
            甲○○  
            丙○○  
上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王瑩婷律師
相  對  人  乙○○  




特別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丁○○○對相對人所負扶養義務應予免除。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甲○○、丙○○負擔三分之二，餘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丁○○○為相對人之母、聲請人甲○○為相對人之胞弟、聲請人丙○○為相對人之胞妹(下合稱聲請人)。相對人無配偶且無子女，於民國89年3月25日經法院宣告禁治產宣告，並由聲請人丁○○○擔任監護人。聲請人與相對人已30餘年未聯繫，且相對人自幼素行不良，又因搶劫入監服刑，更因染上毒品，對聲請人有咆哮、拿刀威脅、施暴等重大身體及精神上虐待情事，對於聲請人有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情節重大。
二、聲請人丁○○○部分：
　　相對人長年遺棄丁○○○，未曾對丁○○○盡過扶養義務，已屬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且丁○○○已84歲，患有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爰依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三、聲請人甲○○、丙○○部分：
　　相對人曾大聲對家人咆哮，甚至揚言要殺其父親，甲○○為保護家人因而與相對人發生肢體衝突，且曾見聞丙○○遭相對人毆打致傷痕累累，丙○○甚至因相對人之家暴而需至身心科看診，可見相對人與甲○○、丙○○間之情感早已嚴重破裂。甲○○現年62歲，於10餘年前退役，身體狀況不佳，無穩定工作收入，丙○○現年65歲，於109年退休，現無業且無工作能力，曾罹患子宮頸癌，且有躁鬱症，需定期回醫院治療，均無扶養相對人之能力，爰均依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四、退步言之，如本院認聲請人請求免除扶養義務無理由，爰備位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減輕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五、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
　㈡備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減輕。
貳、相對人答辯略以：
一、甲○○自國中畢業就讀軍校開始，因相對人工作忙碌，且甲○○不常返家，故自甲○○國中畢業後，兩人即甚少見面，而丙○○大學畢業後即至日本留學，與相對人亦甚少見面。張相對人並無自幼素行不良，後因搶劫入監服刑並染上毒癮之情形。且相對人與甲○○、丙○○甚少見面，不可能對渠二人有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對之為不法侵害行為之情形既未能具體描述，要無符合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之具體事由。況相對人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聲請人所稱之相對人上開行為，是否係因受疾病影響，亦應由聲請人舉證釐清。
二、相對人於89年3月28日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丁○○○當時尚未滿60歲，未達強制退休年齡，故於相對人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之前，丁○○○是否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而有命相對人與其他手足共同分攤扶養義務之要件尚非無疑，丁○○○主張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並無理由。又甲○○、丙○○之財產非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且甲○○享有優惠存款及每個月之月退俸為其主要收入來源；丙○○自承曾罹患癌症，亦不能排除其因曾經罹病而對於生前財產有計畫的辦理傳承至其小孩或其他人名下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均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姊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間。」、「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三、家長。四、兄弟姊妹。五、家屬。六、子婦、女婿。七、夫妻之父母。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4條第3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同法第1118條前段亦有明定。是以，負扶養義務人需有扶養能力，所謂有扶養能力，係指負扶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己原有相當之生活而言，亦即負扶養義務後，生活雖非毫無減縮，但不應因而發生重大惡化，故反面推論，若負扶養義務人因負擔扶養義務，致自身生活無以為繼，應認負扶養義務人無扶養能力，其扶養義務應予免除。再所謂扶養程度分為生活保持義務及生活扶助義務，前者為父母子女、夫妻間之扶養義務，此義務為父母子女或夫妻身分關係之本質要素之一，保持對方即係保持自己；而後者，例如兄弟姐妹間之扶養義務，此義務為親屬之輔助要素之一，須因一方有特殊情形不能維持生活者，他方始負扶助之義務，扶養義務人僅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生活上必要之扶助。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
二、相對人為丁○○○之子、甲○○、丙○○之胞弟、胞妹，且相對人無配偶、子女等情，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又相對人現生活無法自理，需專人照顧，現居住於康復之家，且名下無財產，民國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4000元、1000元等情，亦有身心障礙證明、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1月4日中市社青字第1130157396號函及所附資料、迦南康復之家113年11月4日迦康字第1130000305號函及所附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為憑，堪認相對人已不足以維持生活。
三、關於丁○○○部分：
　　丁○○○主張相對人未曾對其盡過扶養義務，且丁○○○已84歲，患有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等情，業據提出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且依本院調取之丁○○○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知丁○○○名下無財產，111年至112年所得皆為0元。本院考量父母對其已成年子女間之扶養義務僅為「生活扶助義務」，係輔助性質，即於一方無法生活，他方有扶養能力，始負有扶養義務，故扶養義務人所負者乃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對受扶養權利人為必要之扶助，依丁○○○年齡、家庭生活狀況及將來必要生活費用之支出，尚難認其為與身分相當之生活後，仍有餘力扶養相對人。從而，丁○○○依民法第1118條前段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關於甲○○、丙○○部分：
　　㈠丁○○○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業如前述，又相對人之父張致遠業於101年4月15日死亡，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按，則甲○○、丙○○即因此為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人。
　　㈡甲○○、丙○○主張相對人對其等有咆哮、拿刀威脅、施暴等重大身體及精神上虐待等情，固據證人戊○○到庭證述略以：伊高中時期在兩造位於潭子的家，有見聞相對人
　　　從樓上衝下來到餐廳裡說要殺他爸爸，甲○○為了維護父母衝上前去維護，丙○○叫伊趕快回家，伊躲在角落有看到甲○○衝出前院，當時甲○○臉上有傷、嘴角流血，眼睛紅腫。嗣伊大學畢業後在伊承租的房子裡，伊看到丙○○臉上有傷，鼻青臉腫，丙○○說是被相對人打的等語。然證人戊○○聽自丙○○轉述之事，既未親自見聞，要屬傳聞證據，已難遽採為不利於相對人之人認定。又相對人雖曾揚言要殺其父，並與聲請人甲○○、丙○○發生衝突。然查，相對人之父親張致遠及母親張楊碧蓮，因相對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自88年間即曾入院治療，為保護相對人，而共同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為禁治產宣告，經本院於89年3月22日以89年度禁字第11號裁定宣告相對人為禁治產人，業經本院調取本院89年度禁字第11號案卷核閱無誤。且相對人與甲○○、丙○○等同住期間非長，相對人上開家庭暴力行為應僅屬相處不睦而生之偶發衝突，尚難認已達情節重大而有減輕或免除甲○○、丙○○對相對人扶養義務必要之程度。至聲請人甲○○、丙○○其餘相對人對渠二人家庭暴力事實之主張，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即難憑採。
　　㈢甲○○、丙○○另主張其等年事已高，均已退休，無扶養相對人之能力等語。查，甲○○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筆、汽車1輛，財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5萬6296元，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16萬0579、14萬1096元，有存款及領有月退金；丙○○名下無財產、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9萬9739元、13萬9807元，且有存款約1000多萬元等情，業據甲○○、丙○○陳明在卷，並有本院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調件明細表可稽，足見渠二人仍有相當之資力，其等對相對人負扶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己原有相當之生活，且其等僅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相對人生活上必要之扶助，難認其無餘力扶養聲請人。綜上，甲○○、丙○○依民法第1118條前段、1118條之1第1、2項之規定，請求減輕或免除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21號
聲  請  人  丁○○○
            甲○○  
            丙○○  
上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王瑩婷律師
相  對  人  乙○○  


特別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丁○○○對相對人所負扶養義務應予免除。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甲○○、丙○○負擔三分之二，餘由相對
    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丁○○○為相對人之母、聲請人甲○○為相對人之胞弟、
    聲請人丙○○為相對人之胞妹(下合稱聲請人)。相對人無配偶
    且無子女，於民國89年3月25日經法院宣告禁治產宣告，並
    由聲請人丁○○○擔任監護人。聲請人與相對人已30餘年未聯
    繫，且相對人自幼素行不良，又因搶劫入監服刑，更因染上
    毒品，對聲請人有咆哮、拿刀威脅、施暴等重大身體及精神
    上虐待情事，對於聲請人有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
    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情節重大。
二、聲請人丁○○○部分：
　　相對人長年遺棄丁○○○，未曾對丁○○○盡過扶養義務，已屬無
    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且丁○○○已84歲，患有
    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爰依民法第1118
    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免除對相對人之扶
    養義務。
三、聲請人甲○○、丙○○部分：
　　相對人曾大聲對家人咆哮，甚至揚言要殺其父親，甲○○為保
    護家人因而與相對人發生肢體衝突，且曾見聞丙○○遭相對人
    毆打致傷痕累累，丙○○甚至因相對人之家暴而需至身心科看
    診，可見相對人與甲○○、丙○○間之情感早已嚴重破裂。甲○○
    現年62歲，於10餘年前退役，身體狀況不佳，無穩定工作收
    入，丙○○現年65歲，於109年退休，現無業且無工作能力，
    曾罹患子宮頸癌，且有躁鬱症，需定期回醫院治療，均無扶
    養相對人之能力，爰均依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
    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四、退步言之，如本院認聲請人請求免除扶養義務無理由，爰備
    位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減輕聲請人對相對人
    之扶養義務等語。
五、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
　㈡備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減輕。
貳、相對人答辯略以：
一、甲○○自國中畢業就讀軍校開始，因相對人工作忙碌，且甲○○
    不常返家，故自甲○○國中畢業後，兩人即甚少見面，而丙○○
    大學畢業後即至日本留學，與相對人亦甚少見面。張相對人
    並無自幼素行不良，後因搶劫入監服刑並染上毒癮之情形。
    且相對人與甲○○、丙○○甚少見面，不可能對渠二人有虐待、
    重大侮辱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對之為不
    法侵害行為之情形既未能具體描述，要無符合免除或減輕扶
    養義務之具體事由。況相對人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聲請人所
    稱之相對人上開行為，是否係因受疾病影響，亦應由聲請人
    舉證釐清。
二、相對人於89年3月28日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丁○○○當時尚
    未滿60歲，未達強制退休年齡，故於相對人經法院宣告為禁
    治產人之前，丁○○○是否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而有命相對人
    與其他手足共同分攤扶養義務之要件尚非無疑，丁○○○主張
    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並無理由。又甲○○、丙○○之財產非不能
    維持自己生活，且甲○○享有優惠存款及每個月之月退俸為其
    主要收入來源；丙○○自承曾罹患癌症，亦不能排除其因曾經
    罹病而對於生前財產有計畫的辦理傳承至其小孩或其他人名
    下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均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
    、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姊
    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間。」、「負扶養義務者有數
    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
    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三、家長。四、兄弟姊妹。五、
    家屬。六、子婦、女婿。七、夫妻之父母。同係直系尊親屬
    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
    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
    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4條
    第3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同法
    第1118條前段亦有明定。是以，負扶養義務人需有扶養能力
    ，所謂有扶養能力，係指負扶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己原有相
    當之生活而言，亦即負扶養義務後，生活雖非毫無減縮，但
    不應因而發生重大惡化，故反面推論，若負扶養義務人因負
    擔扶養義務，致自身生活無以為繼，應認負扶養義務人無扶
    養能力，其扶養義務應予免除。再所謂扶養程度分為生活保
    持義務及生活扶助義務，前者為父母子女、夫妻間之扶養義
    務，此義務為父母子女或夫妻身分關係之本質要素之一，保
    持對方即係保持自己；而後者，例如兄弟姐妹間之扶養義務
    ，此義務為親屬之輔助要素之一，須因一方有特殊情形不能
    維持生活者，他方始負扶助之義務，扶養義務人僅在不犧牲
    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生活上必要之扶助。又受
    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
    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
    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
    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
    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
    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
    ，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
二、相對人為丁○○○之子、甲○○、丙○○之胞弟、胞妹，且相對人
    無配偶、子女等情，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又相對人現生活
    無法自理，需專人照顧，現居住於康復之家，且名下無財產
    ，民國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4000元、1000元等情，亦有身
    心障礙證明、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1月4日中市社青字第
    1130157396號函及所附資料、迦南康復之家113年11月4日迦
    康字第1130000305號函及所附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為憑，堪認相對人已不足以維持生活。
三、關於丁○○○部分：
　　丁○○○主張相對人未曾對其盡過扶養義務，且丁○○○已84歲，
    患有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等情，業據提
    出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且依本院調取之丁○○○
    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知丁○○○名下無財
    產，111年至112年所得皆為0元。本院考量父母對其已成年
    子女間之扶養義務僅為「生活扶助義務」，係輔助性質，即
    於一方無法生活，他方有扶養能力，始負有扶養義務，故扶
    養義務人所負者乃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對
    受扶養權利人為必要之扶助，依丁○○○年齡、家庭生活狀況
    及將來必要生活費用之支出，尚難認其為與身分相當之生活
    後，仍有餘力扶養相對人。從而，丁○○○依民法第1118條前
    段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關於甲○○、丙○○部分：
　　㈠丁○○○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業如前述，又相對人
      之父張致遠業於101年4月15日死亡，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
      按，則甲○○、丙○○即因此為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人。
　　㈡甲○○、丙○○主張相對人對其等有咆哮、拿刀威脅、施暴等
      重大身體及精神上虐待等情，固據證人戊○○到庭證述略以
      ：伊高中時期在兩造位於潭子的家，有見聞相對人
　　　從樓上衝下來到餐廳裡說要殺他爸爸，甲○○為了維護父母
      衝上前去維護，丙○○叫伊趕快回家，伊躲在角落有看到甲
      ○○衝出前院，當時甲○○臉上有傷、嘴角流血，眼睛紅腫。
      嗣伊大學畢業後在伊承租的房子裡，伊看到丙○○臉上有傷
      ，鼻青臉腫，丙○○說是被相對人打的等語。然證人戊○○聽
      自丙○○轉述之事，既未親自見聞，要屬傳聞證據，已難遽
      採為不利於相對人之人認定。又相對人雖曾揚言要殺其父
      ，並與聲請人甲○○、丙○○發生衝突。然查，相對人之父親
      張致遠及母親張楊碧蓮，因相對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自88
      年間即曾入院治療，為保護相對人，而共同向本院聲請對
      相對人為禁治產宣告，經本院於89年3月22日以89年度禁
      字第11號裁定宣告相對人為禁治產人，業經本院調取本院
      89年度禁字第11號案卷核閱無誤。且相對人與甲○○、丙○○
      等同住期間非長，相對人上開家庭暴力行為應僅屬相處不
      睦而生之偶發衝突，尚難認已達情節重大而有減輕或免除
      甲○○、丙○○對相對人扶養義務必要之程度。至聲請人甲○○
      、丙○○其餘相對人對渠二人家庭暴力事實之主張，既未能
      舉證以實其說，即難憑採。
　　㈢甲○○、丙○○另主張其等年事已高，均已退休，無扶養相對
      人之能力等語。查，甲○○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筆、汽車
      1輛，財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5萬6296元，111年至112
      年所得各為16萬0579、14萬1096元，有存款及領有月退金
      ；丙○○名下無財產、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9萬9739元、1
      3萬9807元，且有存款約1000多萬元等情，業據甲○○、丙○
      ○陳明在卷，並有本院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調件明細
      表可稽，足見渠二人仍有相當之資力，其等對相對人負扶
      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己原有相當之生活，且其等僅在不犧
      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相對人生活上必要之
      扶助，難認其無餘力扶養聲請人。綜上，甲○○、丙○○依民
      法第1118條前段、1118條之1第1、2項之規定，請求減輕
      或免除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
      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21號
聲  請  人  丁○○○
            甲○○  
            丙○○  
上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王瑩婷律師
相  對  人  乙○○  


特別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丁○○○對相對人所負扶養義務應予免除。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甲○○、丙○○負擔三分之二，餘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丁○○○為相對人之母、聲請人甲○○為相對人之胞弟、聲請人丙○○為相對人之胞妹(下合稱聲請人)。相對人無配偶且無子女，於民國89年3月25日經法院宣告禁治產宣告，並由聲請人丁○○○擔任監護人。聲請人與相對人已30餘年未聯繫，且相對人自幼素行不良，又因搶劫入監服刑，更因染上毒品，對聲請人有咆哮、拿刀威脅、施暴等重大身體及精神上虐待情事，對於聲請人有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情節重大。
二、聲請人丁○○○部分：
　　相對人長年遺棄丁○○○，未曾對丁○○○盡過扶養義務，已屬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且丁○○○已84歲，患有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爰依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三、聲請人甲○○、丙○○部分：
　　相對人曾大聲對家人咆哮，甚至揚言要殺其父親，甲○○為保護家人因而與相對人發生肢體衝突，且曾見聞丙○○遭相對人毆打致傷痕累累，丙○○甚至因相對人之家暴而需至身心科看診，可見相對人與甲○○、丙○○間之情感早已嚴重破裂。甲○○現年62歲，於10餘年前退役，身體狀況不佳，無穩定工作收入，丙○○現年65歲，於109年退休，現無業且無工作能力，曾罹患子宮頸癌，且有躁鬱症，需定期回醫院治療，均無扶養相對人之能力，爰均依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四、退步言之，如本院認聲請人請求免除扶養義務無理由，爰備位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減輕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五、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
　㈡備位聲明：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減輕。
貳、相對人答辯略以：
一、甲○○自國中畢業就讀軍校開始，因相對人工作忙碌，且甲○○不常返家，故自甲○○國中畢業後，兩人即甚少見面，而丙○○大學畢業後即至日本留學，與相對人亦甚少見面。張相對人並無自幼素行不良，後因搶劫入監服刑並染上毒癮之情形。且相對人與甲○○、丙○○甚少見面，不可能對渠二人有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對之為不法侵害行為之情形既未能具體描述，要無符合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之具體事由。況相對人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聲請人所稱之相對人上開行為，是否係因受疾病影響，亦應由聲請人舉證釐清。
二、相對人於89年3月28日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丁○○○當時尚未滿60歲，未達強制退休年齡，故於相對人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之前，丁○○○是否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而有命相對人與其他手足共同分攤扶養義務之要件尚非無疑，丁○○○主張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並無理由。又甲○○、丙○○之財產非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且甲○○享有優惠存款及每個月之月退俸為其主要收入來源；丙○○自承曾罹患癌症，亦不能排除其因曾經罹病而對於生前財產有計畫的辦理傳承至其小孩或其他人名下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均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姊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間。」、「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三、家長。四、兄弟姊妹。五、家屬。六、子婦、女婿。七、夫妻之父母。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4條第3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同法第1118條前段亦有明定。是以，負扶養義務人需有扶養能力，所謂有扶養能力，係指負扶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己原有相當之生活而言，亦即負扶養義務後，生活雖非毫無減縮，但不應因而發生重大惡化，故反面推論，若負扶養義務人因負擔扶養義務，致自身生活無以為繼，應認負扶養義務人無扶養能力，其扶養義務應予免除。再所謂扶養程度分為生活保持義務及生活扶助義務，前者為父母子女、夫妻間之扶養義務，此義務為父母子女或夫妻身分關係之本質要素之一，保持對方即係保持自己；而後者，例如兄弟姐妹間之扶養義務，此義務為親屬之輔助要素之一，須因一方有特殊情形不能維持生活者，他方始負扶助之義務，扶養義務人僅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生活上必要之扶助。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
二、相對人為丁○○○之子、甲○○、丙○○之胞弟、胞妹，且相對人無配偶、子女等情，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又相對人現生活無法自理，需專人照顧，現居住於康復之家，且名下無財產，民國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4000元、1000元等情，亦有身心障礙證明、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1月4日中市社青字第1130157396號函及所附資料、迦南康復之家113年11月4日迦康字第1130000305號函及所附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為憑，堪認相對人已不足以維持生活。
三、關於丁○○○部分：
　　丁○○○主張相對人未曾對其盡過扶養義務，且丁○○○已84歲，患有失智症及伴有行為障礙，無力扶養相對人等情，業據提出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且依本院調取之丁○○○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知丁○○○名下無財產，111年至112年所得皆為0元。本院考量父母對其已成年子女間之扶養義務僅為「生活扶助義務」，係輔助性質，即於一方無法生活，他方有扶養能力，始負有扶養義務，故扶養義務人所負者乃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對受扶養權利人為必要之扶助，依丁○○○年齡、家庭生活狀況及將來必要生活費用之支出，尚難認其為與身分相當之生活後，仍有餘力扶養相對人。從而，丁○○○依民法第1118條前段之規定，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關於甲○○、丙○○部分：
　　㈠丁○○○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業如前述，又相對人之父張致遠業於101年4月15日死亡，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按，則甲○○、丙○○即因此為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人。
　　㈡甲○○、丙○○主張相對人對其等有咆哮、拿刀威脅、施暴等重大身體及精神上虐待等情，固據證人戊○○到庭證述略以：伊高中時期在兩造位於潭子的家，有見聞相對人
　　　從樓上衝下來到餐廳裡說要殺他爸爸，甲○○為了維護父母衝上前去維護，丙○○叫伊趕快回家，伊躲在角落有看到甲○○衝出前院，當時甲○○臉上有傷、嘴角流血，眼睛紅腫。嗣伊大學畢業後在伊承租的房子裡，伊看到丙○○臉上有傷，鼻青臉腫，丙○○說是被相對人打的等語。然證人戊○○聽自丙○○轉述之事，既未親自見聞，要屬傳聞證據，已難遽採為不利於相對人之人認定。又相對人雖曾揚言要殺其父，並與聲請人甲○○、丙○○發生衝突。然查，相對人之父親張致遠及母親張楊碧蓮，因相對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自88年間即曾入院治療，為保護相對人，而共同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為禁治產宣告，經本院於89年3月22日以89年度禁字第11號裁定宣告相對人為禁治產人，業經本院調取本院89年度禁字第11號案卷核閱無誤。且相對人與甲○○、丙○○等同住期間非長，相對人上開家庭暴力行為應僅屬相處不睦而生之偶發衝突，尚難認已達情節重大而有減輕或免除甲○○、丙○○對相對人扶養義務必要之程度。至聲請人甲○○、丙○○其餘相對人對渠二人家庭暴力事實之主張，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即難憑採。
　　㈢甲○○、丙○○另主張其等年事已高，均已退休，無扶養相對人之能力等語。查，甲○○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筆、汽車1輛，財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5萬6296元，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16萬0579、14萬1096元，有存款及領有月退金；丙○○名下無財產、111年至112年所得各為9萬9739元、13萬9807元，且有存款約1000多萬元等情，業據甲○○、丙○○陳明在卷，並有本院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調件明細表可稽，足見渠二人仍有相當之資力，其等對相對人負扶養義務後仍可維持自己原有相當之生活，且其等僅在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限度內，給予相對人生活上必要之扶助，難認其無餘力扶養聲請人。綜上，甲○○、丙○○依民法第1118條前段、1118條之1第1、2項之規定，請求減輕或免除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